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出席《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 

委员会会议开场发言 

2014年 5月 13日（星期二）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会《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的开场发言： 

 

主席： 

 

  首先，我要感谢《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李慧

议员及各位委员，自去年五月以来，不辞劳苦地举行了十多次法案委员会会

议，对《2013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进行审议。 

 

  过去，我一直有留意会议上的讨论，明白委员所关注的事项。藉出席

今天的会议，不仅让我有机会亲身聆听议员的意见，亦让我可重申政府的政

策理念，并就委员所关注的范畴，进一步说明政府的立场。 

 

政策理念 

 

  在聚焦讨论《条例草案》的个别范畴之前，我想先简单勾划《条例草案》

的政策背景和理念。最近几年，受到低利率及资金充裕环境影响，加上住宅

物业供应偏紧，本港的楼市呈现非理性的亢奋。尽管政府已于二零一二年十

月底加强额外印花税和引入买家印花税，但只能短暂地令住宅物业市场降温，

炽热的市况更有蔓延至非住宅物业市场之势。 

 

  为应对楼市持续过热的情况，政府于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推出

新一轮的措施，即把住宅物业和非住宅物业交易的从价印花税税率增加一倍，

同时提前征收非住宅物业交易从价印花税的时间，以加强管理已购置住宅物

业的人士的需求，并防止住宅物业市场的投机或投资活动转移至非住宅物业

市场。《条例草案》便是反映上述新一轮措施的内容。 

 

  在推出双倍从价印花税时，我们有以下的主要考量： 

 

（一）措施应秉承现行物业印花税的制度，以累进税率按物业交易文书的代

价款额征收从价印花税； 

 

（二）措施应针对楼市的情况，加大管理需求的力度，即时冷却住宅和非住



宅物业市场的炽热情况，从而扭转楼价只升不跌的市场预期；及 

 

（三）措施应贯彻政府的政策方针，优先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

同时从严订立豁免准则，以维护措施的效力。 

 

措施成效 

 

  自推出双倍从价印花税措施后，客观的数据显示，楼市出现冷却迹象，

成交减少，售价大致横行。整体住宅售价的平均每月升幅由二零一三年首两

个月的 2.7%，显著减慢至二零一三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期间的 0.1%。租

金的平均每月升幅亦由去年首两个月的 0.4%，下降至二零一三年三月至二零

一四年三月期间的 0.1%，对比二零一二年的全年平均每月上升 1.9%明显放

缓。 

 

  至于非住宅物业市场，写字楼及分层工厂大厦售价的平均每月升幅，由

二零一三年首两个月的 2.6%及 4.1%，明显减至二零一三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期间的平均每月 0.3%及 0.1%。而零售铺位的售价，在二零一三年首两个

月平均每月上升 1.9%，在二零一三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期间则几无变动。

同期，零售铺位、写字楼及分层工厂大厦租金的平均每月升幅持续放缓，以

零售铺位为例，升幅由 0.7%下降至 0.4%，对比二零一二年的全年平均每月上

升 1.0%尤为明显。 

 

  由此可见，政府先后推出的需求管理措施有效应对物业市场的过热情况，

符合我们的政策目标。虽然措施已初见成效，但在市场前景仍然存在不明朗，

加上楼宇供应仍然偏紧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现时仍有必要维持措施。 

 

  接，我会就《条例草案》，重点回应议员在过去会议所表达的主要关注，

包括措施是否应适用于非住宅物业、换楼期限、对连同住宅物业一并购买的

车位的处理，以及日落条款。 

 

《条例草案》的涵盖范围 

 

  根据《条例草案》的建议，双倍从价印花税将适用于所有住宅物业和非

住宅物业交易。然而，为贯彻体现优先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置居需要的政策

方针，《条例草案》建议向香港永久性居民所购买的住宅物业提供豁免，条件

是在购买有关住宅物业当日，该香港永久性居民并非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业

的实益拥有人。 

 



  我知悉部分议员援引上述豁免，提出应为非住宅物业交易提供类似的豁

免安排。但我想指出，基于两者本质上的差异，实在不应相提并论，而关乎

非住宅物业的考虑，亦不能与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同日而语。为

确保措施的成效，防止炽热的情况蔓延至非住宅物业市场，我们不拟对非住

宅物业交易作出豁免。 

 

调整方案 

 

  至于住宅物业，在顾及措施的政策理念、立法原意和不影响措施效力的

大前提下，经充分考虑议员及相关持份者提出的意见后，我们愿意对建议措

施作出以下两方面的调整。 

 

换楼安排 

 

  首先，我们将建议放宽为「先买后卖」的换楼人士而设定的「六个月」

换楼期限。具体而言，《条例草案》现时建议，购买新住宅物业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如在购入新置物业的六个月内签立买卖协议以出售其在香港原有唯一

的住宅物业，便可受惠于为「先买后卖」的换楼人士而设的退回税款机制，

即获退回反映新旧税率差额的从价印花税税款。我们在平衡照顾市民换楼实

际所需和维护措施成效这两方面的考虑之后，建议订明将「六个月」的换楼

期限由《条例草案》现时建议的购入新置物业的买卖协议的日期起计，延后

至由购入新置物业的售卖转易契的日期起计。我们相信，有关方案已能同时

兼顾购买现楼及楼花的换楼人士的需要。退税条件统一、清晰、公平，令市

民易于掌握，并让税务局能有效执行。 

 

  因应上述安排，我们亦建议就《条例草案》所订明，换楼人士须在「两

年」内向税务局提出退税申请的指定期限作出一些微调。我们建议在维持现

时以签立购入新置物业的买卖协议的日期后两年内提出申请的期限之余，加

入新的条款，容许以有关出售原有住宅物业的售卖转易契的日期起计的两个

月内提出申请，两者以较后者为准，此举可让换楼人士，包括购置楼花的人

士，因应其实际情况在完成买卖交易后申请退税。 

 

购买住宅连车位的交易 

 

  第二项调整方案，关乎对住宅物业连车位的豁免安排。根据《条例草案》

以及印花税署的现行做法，当代表自己行事且并没拥有香港其他住宅物业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以一份交易文书购入住宅物业和车位时，若该住宅物业和车

位是分开和不同的物业，则有关交易中的住宅物业可获豁免双倍从价印花税，



而车位因属非住宅物业不获豁免。 

 

  我们在平衡现行的物业印花税制度、照顾市民置居需要和维护措施成效

之后，考虑秉承现时为住宅物业提供豁免的精神，连带照顾以一份文书购买

住宅物业连车位的人士的需要，豁免当中车位的双倍从价印花税。但有关豁

免必须从严制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买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购买有关住宅物业和车

位当日并非香港任何其他住宅物业和车位的实益拥有人； 

 

（二）有关豁免以一个车位为限，不论买家购入该车位是否作自用或是否首

次购入车位；及 

 

（三）有关车位必须连同住宅物业以一份文书购入，不论该车位是否坐落于

同一住宅物业发展之内。若一份文书涉及多于一个车位，即使连同住宅物业

一并购入，当中的所有车位将不获豁免。 

 

  为落实上述两项调整方案，政府稍后将提出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 

 

  刚才陈述的两项调整方案属于技术性的调整方案，是为了照顾香港永久

性居民的置居需要，亦紧扣我们一向的政策，以及维持政策的原意。作出

这两项调整并不代表政府在现行的需求管理措施上有任何松懈，我不希望市

民或市场人士有一些揣测或怀疑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我们有决心维持现行

的政策、市场的稳定和市场健康的发展。 

 

日落条款 

 

  对于有议员建议在《条例草案》加入日落条款，政府不表赞同。正如政

府早前多番指出，我们不可能随意揣测市场往后的变化和各项外围因素，从

而预计需求管理措施于甚么时候不再适用。因此，任何硬性的日落条款，只

会发放错误的市场信息，刺激需求，影响措施的效力。 

 

  然而，不设日落条款不等于对市况坐视不理。政府必定会继续密切监察

物业市场的情况及外围环境因素的变化，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适时调整措

施的力度，以确保楼市健康平稳发展。为此，我承诺政府会在立法会通过条

例之后一年内进行检讨，并向立法会作出汇报。 

 

总结 



 

  主席，我先发言至此，我和同事乐意聆听议员的意见以及回应议员的提

问。谢谢。 

 

 

完 


